中国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文件
金银发〔2012〕32号

关于印发《金昌市金融统计
事项报备制度》的通知

人民银行永昌县支行，金昌市辖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各小额贷款公司：

为促进全市金融统计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制定了《金昌市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现印发给你们，各单位要认真做好金融统计事项报备的协调和管理工作，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准确、完整地向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报备有关事项。
请各单位填写本单位《甘肃省金融统计人员基本情况报备表》（见附件2），并将负责此项工作的联络员名单和联系方式的纸质资料于2012年4月20日前报送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货统科。
联系人：吴永章   
王  婧 

电  话：  0935-8610529  

附件：1. 金昌市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

      2.金融统计事项报备表

      3.甘肃省金融统计人员报备表
                    二○一二年四月九日
	主题词： 金融统计 报备 制度 通知

	  抄    送： 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内部发送： 副行长，办公室，货统科，会计科，国库科，科技科，存档。

	  联系人：王婧
	联系电话：0935-8610529            （共印 17 份）

	  中国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办公室
	2012年4月9日印发


附件1：

金昌市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
一、报备单位

人民银行永昌县支行，农业发展银行金昌市分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金昌分行，邮政储蓄银行金昌市分行，金川区、永昌县农村信用社联社，各小额贷款公司。
二、报备内容

（一）机构变动情况

各报备单位所属网点和所辖支行发生的引起统计数据非常规变动的机构变动情况，包括机构新设、撤销、合并、更名、迁址、改制、隶属关系和相关业务范围变更等。
（二）金融统计制度落实和业务变动情况

1.人民银行下发的金融统计制度落实情况人民银行下发金融统计制度的落实方案；会计制度、会计科目设置情况和会计科目及账户说明；人民银行“全科目”统计指标与会计科目、有关业务系统的对照关系等。
2.对金融统计数据具有较大影响的业务变动情况。
3会计、信贷及其他业务变动。包括会计制度改革、会计科目名称及核算内容变更；信贷业务调账及系统上线、升级、改造等和其他业务核算变动情况。统计业务变动。包括会计账户业务系统与统计指标的对照关系变更、统计系统改造升级、统计归属变更、统计数据清理、调整及其他统计业务变动情况。其他变动。包括通过核销、剥离、置换等方式集中处置不良贷款、开展金融创新业务或开办新业务品种、省际或地区间业务划转、应外部机构（如人民银行、银监会、财税、审计部门等）检查和要求而进行的全国性、区域性数据调整；其他引起统计数据较大变动的业务变动情况等。以上三项业务具体报备内容包括业务变动的原因、变动内容、对统计工作和数据的影响、采取的应对方案及与业务变动有关的文件及其他重要事项和资料等。
（三）统计人员变动情况

统计人员变动包括各报备单位的统计工作分管领导、统计部门负责人、统计经办人员等调整、离岗及其他变动情况。
三、具体报备要求

（一）所有报备情况均应填写《金融统计事项报备表》（附件2），引起统计数据较大变动的重要情况应同时附报详细情况说明或相关金融机构发文；统计人员变动情况还应同时填写《甘肃省金融统计人员报备表》（附件3）。
（二）各报备单位应严格按照报备内容填写报备资料，各单位报备的纸质资料须经报备单位统计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部门公章，对统计工作或统计数据具有特别重大影响的事项应经报备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三）所有纸质报备资料均要求一式两份，其中一份报备，另一份由报备单位留存，以备查阅。
（四）机构变动情况报备时，应提供有关文件资料以及金融统计数据生产系统中必备的合法性关系、校验关系等参照信息情况。
（五）统计制度落实和业务变动情况报备时，应提供相关文件及统计对照关系表、系统上线升级改造等业务变动有关资料；通过核销、剥离、置换等方式集中处置不良贷款，应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应外部要求进行数据调整时，应提供外部机构检查结果的相关文件资料。
四、报备方式及时间要求

（一）事前报备

对于预期将对统计工作和统计数据造成重大影响的有关业务活动，应尽早进行事前报备，并提交相应解决预案。
（二）定期报备

金昌市辖内的金融机构应在每年的一季度内对人民银行下发的当年金融统计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报备。对统计数据出现的较大变动，应在有关统计数据上报时限内报备。
（三）实时报备

各级人民银行负责金融统计工作的分管领导、部门负责人和统计工作人员发生变动，应在新的统计人员到位后10个工作日内，向当地人民银行统计部门以书面形式报备；各金融机构负责金融统计工作的分管领导、部门负责人和金融统计工作人员发生变动，应在新的统计人员到位后20个工作日内，向当地人民银行统计部门以书面形式报备。要求报备的其他统计事项，应按照要求在第一时间内及时报备。
五、其他

（一）各单位报备情况将纳入金融统计工作考评及百分竞赛考核，不按规定报备，将视为统计瞒报、漏报，造成重大后果的，将依法予以处理。
（二）人民银行金昌市中心支行将把统计事项报备情况纳入每年的金融统计执法检查中，以便监督和掌握金融机构（包括小额贷款公司）统计事项报备及制度落实等情况。
（三）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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